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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公安局

盐池县公安局 2023 年拘留所在押人员经费项

目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财政局印发的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部门项

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4〕19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

将我局 2023 年拘留所在押人员经费绩效自评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（一）年初批复下达盐池县公安局拘留所在押人员经费项目

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县财政年初批复拘留所在押人员经费 40 万元，实际下达资

金 40 万元。绩效目标是通过项目实施，规范拘留所的管理，惩

戒和教育被拘留人员，保护其被拘留期间合法权益，保障拘留工

作的顺利进行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2023 年拘留所在押人员经费项目资金 40 万元，全额到位，

资金到位率 100%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拘留所办公费 0.83 万元、水费 2.3 万元、电费 9.35 万元、

邮电费 0.24 万元，差旅 1.48 万元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.8 万

元，维修维护 20 万元，资金执行率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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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对该项目资金我局能做到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，严格执行有

关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，会计核算真实完整，项目资金支出

和预算用途相符，资金拨付程序规范，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

检查，确保项目资金安全、有效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(1)数量指标。收拘人数 966 人，完成率为 100%；

(2)质量指标。未发生责事故、设施设备完好；

(3)时效指标。运行维护期 1 年；

(4)成本指标。拘留所在押人员运行费用 40 万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拘押场所通过对被拘人员的管理与教育，培养其法律意识

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，着力预防和减少了再次违法犯罪，化解

了社会矛盾纠纷，使其敬畏法律，知法、守法，引以为戒，用

自己的事教育身边的人，人人遵纪守法，使我县社会治安稳定，

人民安居乐业，社会更加和谐美好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拘留所保护被拘留期间拘留人员合法权

益，保障拘留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使我县赌博、打架斗殴、盗窃、

不遵守道路交通规则，特别是酒驾和醉驾等违法行为明显减

少，道路交通事故大幅下降，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有效化解，

社会治安稳定明显好转，净化了社会风气，提升了群众的满意

度和安全感。受在拘人员满意度达到 100%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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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我局能按照年初绩效目标完成各项任务，规范拘留所的

管理，惩戒和教育被拘留人员，保护其被拘留期间合法权益，

保障拘留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我局将 2023 年拘留所在押人员经费的绩效评价报告

和结果作为 2024 年改进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依据，提高预算

编制质量。

（二）我单位将按财政部门统一要求，对绩效评价情况予以

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盐池县公安局

2024 年 4 月 1 日


